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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企业退休人员两
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工作，根据《关于做好全省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企业退休人员健康体检工作的
通知》（浙劳社医〔2007〕58号）文件精神，现就2023
年的健康体检工作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体检对象
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时间在2022

年12月31日前的下列人员:
（一）享受企业养老退休（职）人员；
（二）已终止、注销的事业单位退休（职）人员；
（三）无固定收入的离休干部配偶（遗孀）。
二、体检时间
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三、体检项目
常规体格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胸片

(不含胶片)、肝功能(小套)、肾功能常规、血糖、血脂、
癌胚抗原测定、甲胎蛋白测定、糖类抗原CA19-9测
定、甲状腺彩超、腹部肝胆脾胰彩超、双肾输尿管膀
胱彩超（男）、双肾子宫及附件彩超（女）、妇科常规
（宫颈刮片）。

四、体检安排
（一）符合条件的人员（具体名单可咨询12345）

可任选一家本地体检定点医院，凭社会保障卡（身份
证）体检。

（二）异地安置人员可以在本地体检定点医院体
检，也可在安置地定点医院体检。

五、费用结算
（一）在本地体检定点医院体检的，市医保中心按

每人次260元定额标准与医院结算。
（二）在安置地定点医院体检的，由参保人员付费

后凭医疗发票、社会保障卡（身份证）到市医保中心按
260元定额标准结算（不足260元的按实结算）。

六、工作要求
（一）为防止出现拥堵，体检人员需提前预约体检

时间、了解体检注意事项。医院应为每位体检人员建立
个人健康档案。

（二）符合条件体检人员的健康体检待遇仅限本人
享受，不得安排其他人员代替体检。体检人员自行要求
增加的体检项目费用由本人自负。

（三）超过规定时间未参加体检的人员不再享受此
待遇。

（四）体检定点医院应在体检结束后一个月内将体
检结果按照《义乌市卫生健康局医疗服务数据接口规
范-健康体检V3.5》标准上传至义乌市全民健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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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3年体检定点医院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医院名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义乌市中心医院

义乌市中医医院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

义乌稠州医院

义乌復元私立医院（新科院区）

义乌復元第一医院

义乌天祥医疗东方医院

义乌普济骨伤科医院

北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稠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89935666

85209888

89055812、89055813

83805366、83803886

89992901

85359388

89922777

85630050

89055181、89055180

81208120、89923692

89973062

89985686、15024550909

83829115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医院名称

廿三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稠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后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城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福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义亭镇中心卫生院

苏溪镇中心卫生院

大陈镇中心卫生院

上溪镇中心卫生院

赤岸镇中心卫生院

义乌中西医结合医院

义乌商城妇产医院

义乌三溪堂中医保健院

联系电话

85020383

89902902

89906207

85873067、85873477

83820606、83820809

85812209、85816120

89983578

17757970761

89909841

89995080

85759999

85889013

85373180


